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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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交易 
有關出售於目標公司之全部股權

茲提述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出售事項。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向買方轉讓及變更股權所有權及出售事項的相關工商登記
已在中國完成。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完成。

於完成後，本集團不再擁有目標公司的任何權益及目標公司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而目標公司的財務業績將自此不再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承董事會命 

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  

鄧燾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其中鄧燾先生及鄧愚先生兩位為執行董事，
簡衞華先生一位為非執行董事，以及楊淑芬女士、林國明先生及李偉業先生三位
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